
社團法人桃園市地政士公會   函              

會 址：桃園市中壢區裕民街２４號５樓之５ 

電 話：（０３）４２７３４７７ 

傳 真：（０３）４２７３５４３ 

http://www.tyland.org.tw 

E-mail:tyupa168@ms52.hinet.net 
受 文 者：如出席人員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１０４年７月２０日 
發文字號：桃地士公（十）字第１０４０１７３號 
附  件：停車場位置圖 

主  旨：為本會參與第 33 屆全國地政盃競賽活動「歌唱競賽」參 
賽人員甄選及當日評審委員、工作人員集合通知，請  
查照。 

說  明： 
一、依據本會參加第 33 屆地政盃相關事務籌備會第 2次會議 

決議辦理。 

二、日期：民國 104 年 7 月 29 日（星期三）。 
     （出席時間詳參流程） 
三、地點：真誠地政士法律事務所 3樓會議室。 

（桃園市中壢區中華路二段 328 號 3 樓） 
三、出席人員： 

參賽者：會員王國靜、姜汝青、葉珈薰、林朝清、江幸璇。 

評審委員：陳理事長文旺、吳榮譽理事長郡山、陳常務理 
事榮杰、陳會員先進美月。 

工作人員：戴理事美華、陳監事秋恭、劉總幹事德沼、王 

珍瑛女士。 
四、各項流程時間： 

時間 內容 

下午 1時 40 分 工作人員集合。 

下午 2時 
參賽人員報到、抽籤及試音。 
（未準時報到者視同放棄比賽資格） 

下午 2時 30 分 評審就位、說明評分標準。 

下午 2時 45 分 歌唱比賽開始。 

下午 3時 50 分 統計分數。 

下午 4時 宣佈成績。 

下午 4時 10 分 頒發感謝狀。 



五、比賽方式： 
１、請參賽者自行選曲二首歌曲比賽(限國、台語【初賽場 

地使用金嗓伴唱機】)，並請於 7月 24 日前，將曲目 
致電告知本會秘書處，俾便事先準備工作。本次初賽 
擬採二輪式進行；若分數相同者，將再擇一曲目進行 

複賽，錄取 2名（限獨唱），代表本會參加地政盃歌唱 
競賽。 

２、評分標準：（與本屆地政盃的評分標準相同） 

（１）技巧、節拍、咬字：45％。 
（２）音準、音質、音色：40％。 
（３）台風、儀態     ：15％。 

六、停車位置：請詳參後附件「停車場位置圖」所示（提供免 
費停車）。 

七、本函為求迅速以傳真、e-mail 或 LINE 方式送達。 

 
正    本：如出席人員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

 

停車場位置圖 

 
 


